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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加快

房地产税立法并适时推进改革”，并特别强调“落实税收法定原则”。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

会议批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完善地方税体系，

推进房地产税立法”。2017 年全国人大常委已经将房地产税法作为立法规划中的预备及研究论证项目，

这说明房地产税的立法正式进入立法进程。房地产税作为财产税的核心，其功能的准确定位是立法成功

与否的前提和关键。但当前房地产税的立法宗旨仍在筹集收入的财政功能、财产分配的社会功能以及宏

观调控的经济功能等目标上游离。本文从财产税一体化的角度，通过分析我国个人财产的分布状况以及

财产税的税负现状，提出财产税应以分配公平为核心功能，从量能课税、财产权的社会义务以及社会国

原则等方面予以证成，并具体论证现代财产税应是特别财产税，应根据我国的现实情况分阶段实施。

一、我国个人财产分布的不平衡

（一）个人财产的分布不平衡。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收入和财富的不平衡已经成为社会常态，但过度

的不平衡却需要国家的干预和矫正。就静态的个人财产来讲，当前我国贫富差距也已越来越大。我国居

民个人财产分布存在不均衡的情形，即大量的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中。以 2012 年为例，占 25% 的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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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 现代财产税应对存量财产的应有收益课税，并以实现财产分配公平为核心目的，由此形成社会

政策性目的的特别财产税。个人所得税实现收入分配公平的有限性、量能课税的具体化与社会国原则的促成

以及财产权社会义务等因素，可以证成财产税应以分配公平为核心功能。基于宪法对个人财产权存续的保障，

现代财产税实质上仅对财产的应有收益课税，即财产税的税负仅限于财产权的应有收益。具体而言，我国个

人财产税作为特别财产税，并非对所有财产课征财产税，其仅仅对分配不公平存在重大影响的财产课税。我

国个人财产税的实施并非一蹴而就。在现代税制改革框架下，先行课征房地产税，待时机成熟，进一步课征

金融财产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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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群体所占有的财产总量占全国财产总量比仅有 1.2%，占 50% 的最低以下群体的财产总量占全国财

产总量比仅有 7.3%。反而言之，占 25% 的最高以上群体占有的财产总量占全国财产总量比高达 79.0%，

占 10% 的最高群体的财产总量占全国财产总量比高达 61.9%，占 5% 的最顶端群体的财产总量占全国财

产总量比高达 50%，占 1% 的最顶端群体的财产总量占全国财产总量之比高达 33%。[1] 概而言之，大量

的居民财产主要集中于少数群体。此外，从居民财产分布的平均水平来讲，同样呈现金字塔形。具体

来讲，成年人拥有的财富低于 1 万美元的比例大约有 66.4%，1.8% 的成年人拥有的财富高于 10 万美元，

这种分布形状的突出特征在于：中产阶层薄弱，财产分布重心低。[2] 但是，美国 1 万美元以下群体的比

例仅有 37.3%，高于 10 万美元群体的比例也有 36.2%。在居民的财产构成方面，我国居民财产的核心部

分是房地产，其次是金融财产，同时引起居民财产分布不平衡也主要是房产，其次是金融财产。[3]

（二）个人财产分布不公平甚于收入不公平。个人收入差距和个人财产不平衡构成了当前我国居民贫

富差距的主要来源。那么，两者相比较而言，何种因素对居民贫富差距具有更大的影响？分别从收入和

财产的基尼系数来看，一方面，我国家庭财产差距的基尼系数，1995 年为 0.45，2002 年为 0.55，2010
年为 0.74，2012 年为 0.73。[4] 另一方面，全国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 1995 年为 0.40，2002 年为 0.480，

2010 年为 0.481，2012 年为 0.474。[5] 按照居民收入基尼系数 0.4 的国际警戒线标准，我国近来居民收

入基尼系数虽然都在警戒线之上，但是仍然保持稳定的水平，甚至在 2008 年以后开始处于下降的状态。

但就居民财富基尼系数而言，却远高于居民收入基尼系数，而且从 1995 年到 2010 年处于不断上升的

趋势。就居民收入与财富的基尼系数而言，我国当前的静态财富不平等较动态收入不平衡更为严重。具

体而言，一方面，在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和居民财富的基尼系数的差距在 2002 后逐渐扩大。另一方面，

我国近些年来居民收入基尼系数增长已经开始趋于放缓，但是居民财富的基尼系数增长却呈现逐渐扩大

的趋势，例如，相对于 2007 年而言，2010 年居民财富基尼系数增长速度高达 27.59%。根据《中国家庭

金融调查报告 2012》显示，中国家庭净财产的均值和中位数为 66.5 万和 2.4 万，城市家庭净财产的均

值和中位数为 146.8 万和 3.3 万。从财富集中度来看，位于财产分布 90% 以上的家庭净财产占全社会净

财产总额的比重达到 86.7%。因此，我国居民财产分布的顶层集中现象十分显著。[6] 居民财富的基尼系

数之所以比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高，主要是因为居民财富是存量，而居民收入是流量，存量不平等是流

量不平等长期累加的结果，即长期居民收入的不平衡引起了居民财富的不平衡，还形成贫富阶层的固化，

而且由于财富会产生财产性收入，还会进一步加剧居民收入的不平衡。

二、我国财产税规范的现状及其问题

财产税主要是指针对财产本体课以周期性的金钱给付义务。我国现行因财产的保有而征收的税种主

要有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和车船税，这三个税种亦是实质意义上的财产税。

（一）我国财产税的规范及其税负现状。我国现行房产税制度的主要法律依据是 1986 年国务院发布

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房产税暂行条例》，该条例于 2011 年修改。根据现行规定，房产税面向城市、县城、

建制镇和工矿区的房产征收，主要以房产的产权所有人为纳税义务人，并按照房产余值或租金收入计算

应纳税额，但“个人所有非营业用的房产”等五类房产免征房产税。2011 年起，上海、重庆启动房产

税改革试点，核心内容就是取消“个人所有非营业用的房产”的免征待遇，对个人自住房的保有环节开

征房产税。上海与重庆的试点将房产税的改革推向了焦点，并招致了诸多批评，但更多的批评是来自于

房产税改革试点对税收法定原则的破坏 [7] 以及房产税改革试点的功能错位。一方面，《上海市开展对部

分个人住房征收房产税试点的暂行办法》和《重庆市关于开展对部分个人住房征收房产税改革试点的暂

行办法》与现有的《房产税暂行条例》存在冲突，即其中对个人住房的课税明显违背了《房产税暂行条

例》暂行条例关于个人非营业用房的免税条款。另一方面，此次房产税改革试点的主要目标是面对房产

价格的上涨，欲借房产税的课征缓解城市房产价格上涨的压力，而与房产税筹集地方财政收入以及财富

再分配等主要目标背道而驰。国务院在《关于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若干意见的通知》《关于 2013 年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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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经济体制改革重点工作意见的通知》等指导性文件中均提出要“扩大个人住房房产税改革试点范围”。

国家开始关注到房产税的收入分配功能，但更准确地来讲，房产税的核心功能在于对房产这种财富的公

平分配。

我国现行城镇土地使用税的主要法律依据是 1988 年国务院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土地使用

税暂行条例》，并于 2006 年、2011 年和 2013 年进行了三次修订。城镇土地使用税的立法宗旨是合理利

用城镇土地和调节土地级差收入，主要针对城市、县城、建制镇、工矿区范围内的土地，并以使用土地

的单位和个人为纳税义务人，根据土地面积从量定额课征，并对“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军队自用的土

地”等七种类型的土地免征城镇土地使用税。从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以及车船税的总体税负来看，

我国的财产税在税收总额中占比偏小，自 1994 年到 2013 年的 20 年间，占比不超过 4%，在 2005 年以前，

只有 2% 左右。从 1994 年的 2.17% 上升到 2013 年的 3.42%，这也说明我国财产税在税制体系中呈现缓

慢上升的趋势，从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以及车船税的总体税负占税收总额的变化趋势来看，也处于

缓慢上升的趋势。此外，就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以及车船税等不同财产税的税负而言，房产税一直

在财产税中居于核心地位，其次是城镇土地使用税。

（二）我国财产税规范存在的问题。财产税主要是对纳税人在所得税后积累的静态财产课税，是所得

税对收入再分配后的财产再分配，即财产税是对所得税再分配公平功能的补充。我国目前仅有房产税、

城镇土地使用税和车船税三个财产性税种，尚未对房地产以外的财产课税，此现状对调节财产差距极为

不利。

第一，目前对个人非营业性住房免征房产税，因而，房产税丧失了财富分配的功能。我国《房产税

暂行条例》第五条“个人所有非营业用的房产”免征房产税的规定，主要是基于“个人所有非营业用

的房产”大多是个人生活性财产的考量，目的在于保障房产税纳税人的生存权。但是涉及纳税人生存权

的住房，必须是“个人及其所扶养家属维持生活必需的住房”。[8]《房产税暂行条例》关于“个人所有非

年份 房产税 城镇土地使用税 车船税 财产税总额 税收总额 占税收总额比

1994 64.51 34.55 12.14 111.20 5126.88 2.17%

1995 87.65 35.85 14.50 138.00 6038.04 2.29%

1996 102.18 39.42 15.15 156.75 6902.82 2.27%

1997 123.93 43.99 17.21 185.13 8234.04 2.25%

1998 159.85 54.21 19.05 233.11 9262.80 2.51%

1999 183.53 59.07 20.86 263.46 10682.58 2.47%

2000 209.58 64.94 23.44 297.96 12581.51 2.37%

2001 228.59 66.18 24.61 319.38 15301.38 2.09%

2002 282.40 76.84 28.89 388.13 17636.45 2.20%

2003 323.90 91.60 32.20 447.70 20017.31 2.24%

2004 366.30 106.20 35.60 508.10 24165.68 2.10%

2005 435.96 137.34 38.90 612.20 28778.54 2.13%

2006 514.85 176.81 49.98 741.98 34804.35 2.13%

2007 575.46 385.49 68.16 1029.11 45621.97 2.26%

2008 680.34 816.90 144.21 1641.45 54223.79 3.03%

2009 803.66 920.98 186.51 1991.15 59521.59 3.35%

2010 894.07 1004.01 241.62 2139.70 73210.79 2.92%

2011 1102.39 1222，26 302.00 2626.65 89738.39 2.93%

2012 1372.49 1541.72 393.02 3307.23 100614.28 3.29%

2013 1581.50 1718.77 473.96 3774.23 110530.70 3.42%

数据来源：笔者根据中国统计局和财政部网站关于中国年度统计年鉴数据计算和编制。

表 1                         1994—2013年我国财产税收入总量及结构变动情况（单位：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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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用的房产”免纳房产税的规定过于宽泛，已经大大超出“个人及其所扶养家属维持生活必需的住房”

的范围，当前大部分第一套房以外的个人房产已经不再具有生存性财产的属性，而是属于投资性财产的

范围，但依此规定，仍然不需要纳税，导致个人资本性房产仍然处于免税的范围。概而言之，《房产税

暂行条例》关于“个人所有非营业用的房产”免纳房产税的规定，不仅违反了量能课税原则，也加剧房

产财富的分配不公。另外，房产税的计税依据存在缺陷。在市场经济环境下，房产的价格不断波动，但

是现行房产税的课税基础是自用房产的“余值”，如此来讲，不仅房产税的计税依据不能反映税收客体

的真实价值，而且降低了房产税的“弹性”。第二，城镇土地使用税作为广义房地产税的构成，目前主

要按照不同级别的城市实行有差别的分级幅度税额，即按大、中、小城市和县城、建制镇、工矿区分别

规定每平方米的年度应纳税额。[9] 但对于同一地区的土地，其土地价值一般存在较大差异，却适用相同

的城镇土地使用税税率，这样就会存在两块面积相同的土地，虽然价值相差很大，但是缴纳了相同的城

镇土地使用税，即财产价值高的所有者缴纳的财产税比例较低，这显然有悖于纵向公平。[10] 我国城镇

土地使用税制度设计还需提高纵向公平。第三，纵观《车船税法》，我国车船税作为财产税的一种，不

仅以筹集财政收入为核心功能，而且具有调控车船污染排放调控的作用，即辅之以环境保护的功能。一

方面，根据《车船税法》的规定，车船税以排量为计税依据，这足以说明车船税虽然具有财产税之名，

却以节能减排和环境保护为立法目的。从车船税的税率来讲，车船税实行定额税率，即同类车船不论价

值大小，都缴纳相同的车船税。如此，价值越高的车船实际税负水平越低，使车船税具有累退性。但在

一般情况下，价值较高车船的所有者的负税能力也较强，但却没有因此而承担更多的税负。另外，车船

税以节能减排为目的，不仅仅有违课税公平原则，而且导致与现有的其他税种目的重叠。现有的车辆购

置税与成品油消费税分别以车船和成品油为税收客体，并且明确通过调节消费品的使用，实现节能减

排为目的。另一方面，如果将车船税视为以财政收入为目的的一般财产税，那么作为一般财产税的车

船税应该普遍课征，即将所有车船等交通工具纳入车船税的课征范围。但是，从我国《车船税法》来看，

我国车船税的税收客体仅仅限于车辆和船舶，而对于具有更高价值的飞机、火车以及地铁等其他交通工

具却尚未纳入车船税的应税范围。车船税的财政收入功能定位与现有车船税的课税范围也相互矛盾。

三、财产税分配公平的功能证成

（一）我国个人所得税分配功能的有限性。我国现行税制结构是在 1994 年工商税制改革的基础上形

成的，建立了以增值税为主体的流转税体系，并颁布了统一的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同时辅以房产

税和城镇土地使用税为主的财产税。根据 2013 年《中国经济年鉴》测算所得，我国 2012 年增值税、营

业税、消费税等流转税共 55393.27 亿，占税收总额的比例高达 55.06%，所得税占比 28.03%，而其中个

人所得税仅占比 5.78%。从域外其他国家税制结构来看，一般主要以所得税为主体。通过对英国、美国、

日本和法国的直接税与间接税对比可以看出，各个国家的直接税都在 60% 以上，美国更是高达 82.2%。

在所得税、财产税与流转税的税制结构中，所得税一般占比 50% 以上，而四国的流转税比例都不超过

32.8%。[11] 因此，在实行以间接税为主的情况下，我国税收制度总体上都具有累退性。间接税比重越大，

收入分配的差距也越大，不仅起不到缓和收入分配不公的作用，相反还会使收入差距进一步加剧。正因

为间接税的累退性本质以及我国间接税的主体地位，限制了所得税和财产税的规模，也使所得税和财产

税难以发挥调节收入分配和财富分配公平功能的发挥。

（二）财产税分配公平的可能。对于持有巨额不动产等财产采取累进课税方式，以进行财富再分配，

符合社会国原则的平均财富要求。[12] 具体就房地产税而言，房地产税可以通过社会功能发挥收入分配

效应。其一，作为房地产税税收客体的房地产本身具有财富集聚效应。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由房地产市

场决定的分配机制将使得高收入者通过房地产投资来取得财富，加剧社会财富向少部分人集中的过程，

造成静态财产价值的“贫者越贫，富者越富”现象，这在客观上要求通过房地产税调节功能的发挥，缩

小这种收入差距。其二，由于房地产税法类归财产税法，而财产税作为对已有的存量财产进行课税，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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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财产的差距调节比流转税和所得税更为直接和彻底。一方面，流转税是间接税，税负归宿不够明确，

同时需要遵循税收中性的原则，所以对收入分配的调节非常有限。同时，世界各国一般不将流转税作为

调节社会贫富差距的税种。另一方面，所得税虽然也具有调整收入差距的功能，但是其税收客体仅限于

财产的流量，即调整收入差距的范围和功能极为有限。财产税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所得税不能对存量财

富课税的缺陷，发挥了调节收入和财富分配的功能。[13]

（三）量能课税与社会国原则的促成。前述所及，量能课税原则的“能”，乃是人民经济上负担能力

的内涵，而衡量经济上负担能力的标准亦包括静态的财产。静态的财产为个人动态收入的积累，由此也

构成了纳税义务人的经济上负担能力的标准。换言之，在课征财产税的情况下，拥有财产的多少便成为

衡量有产者纳税能力的重要尺度。在关于税收公平原则的争论中，西方学者首先是以有形财产作为个人

财富、支付能力的标准和尺度，如牲口、窗户以及马车都曾被当作总财产的衡量标志。随着商品经济的

发展，财产的种类增多，动产的价值越来越大甚至超过不动产的价值，由此才逐渐转到更广泛的财产观

上去。社会国原则可以成为财产税分配公平功能的正当性依据，如以社会的衡平调整为目的，并考虑社

会上经济弱势国民的利益所制定的课税制度。近些年来，房地产税功能的定位受到来自财产课税理论变

迁的挑战。由于在社会经济生活中，以财政收入和筹集地方财源为目的的财产税备受质疑，即财产税由

于缺乏特定的课征目的和依据，而导致其日渐式微，例如德国等一些经济发达国家已开始对是否适宜课

征财产税提出质疑。[14]

（四）财产权的社会义务。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越来越多的人不再从事传统职业，也不再拥

有土地、房屋等私人财产，更多的人进入城市成为产业工人，他们维持自己生存的基本物质条件，已经

从对土地等物的所有权转变为通过雇佣劳动而获得的工资收入以及国家提供的公立教育、医疗保障与其

他福利给付。拉伦茨指出：“今天，个人在经济上的保障，与其说依靠自己的努力以及由他们自己采取

的预防措施，不如说更多靠的是某个集体、国家或社会保险公司所提供的给付。”[15] 这种变化意味着一

些人的生存与发展越来越依赖于另外一些人的财产，从而后者的财产权就可能受到更多的限制。社会经

济基础的这种根本性转变，使得财产权的绝对性开始受到限制，财产开始受到越来越多的社会约束。[16]

国家在保障私人财产权的同时，财产权规范开始承担社会利益分配与协调的功能，也就是型塑社会秩序

的功能。财产权的“私使用性”和财产权的社会关联性成为财产权保障中必须均衡考虑的两个方面。

四、个人财产税对象的选择性和实施的阶段性

现代财产税的客体应针对特别性财产，即选择有利于实现社会国家原则的财产课税，并且我国财产

税的课征应分阶段实施。

（一）个人财产税课征对象的选择性。财产税本身通过比例原则的考量对财富差距影响较大的财产予

以选择性的课税，其税收客体的选择性意味着资产性财产税并非针对所有财产，而是针对具有财富分配

属性的选择性财产。财产税有一般财产税与特别财产税之分，一般财产税主要针对所有财产概括课征财

产税，而特别财产税主要对某些财产选择性课征财产税，前者主要以筹集财政收入为目的，后者一般以

特殊的调节为目的。从税收类型上看，财产税和所得税一样，都属于直接税，不易转嫁。从特别财产税

来看，其主要根据纳税人拥有房产、金融财产以及车船的价值多少来规定高低不同的税率水平或是否实

行累进税率。概言之，特别财产税主要防止财富过度集中、缓解分配不公以及公平财富分配，是个人所

得税的重要补充。

纵观世界各国，一般财产税已经遭到摒弃。在 1839 年，美国各州相继恢复征收财产税，而且通

过修宪，开始实施统一税制，即全部财产应按价值统一税率征缴，即“一般财产税”（general property 
tax），对全部财富、包括不动产和动产，有形的和无形的征收相同税率。[17]1933 年，纽约州首先把有形

动产排除在财产税征收范围之外，以减少征收的技术困难和征收成本。今天，美国财产税主要针对土地、

房屋、其他建筑物等不动产征税，对动产只是在很小范围内有选择性地课税。[18] 另外，目前德国已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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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一般财产税，而保留土地税、事业税等特别财产税。德国过去有一般财产税及特种财产税，但其一般

财产税被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宣告为违宪，并限期在 1996 年 12 月 31 日前完成修正，而其立法机关未能

如期修正后，事实上已废止。所以，只剩下特种财产税——土地税。[19] 由此可以看出，特别财产税已

成为各个国家或地区财产税体系的主要内容。在我国，可以参见特别流转税与特别所得税的思维设置特

别财产税，即特别性税种具有特定的目的。因此，现代社会应该以特别财产税作为财产税的主要内容，

并以非生存性财产和对财富差距影响较大的财产作为参见标准。概言之，基于特别财产税促进分配公平

的政策性目的考量，即何种财产引起了分配不公平，理论上应对该类财产课征资本性财产税。

（二）个人财产税实施的阶段性。我国个人财产税的实施具有阶段性，即在当前的税制下，可以先行

课征资本房地产税，待时机成熟，进一步课征资本金融财产税。前述所及，资本房地产和资本金融财产

作为我国引起个人存量财产差距的两大核心因素。从特别财产税的政策性目的角度来讲，资本房地产和

资本金融财产皆应课征个人财产税。但是从课征可能性以及可接受性角度来讲，当前最有可能课征的是

资本房地产税，而资本金融财产税仍需衔接制度的完善和财产税理念的转变。

第一，传统意义上的财产税仅仅针对实体上财产进行课征，而对虚拟财产并不课征，诸如不能对尚

未变现的股票课征财产税。资本房地产作为实体财产，与传统的一般财产税并不冲突，即课征资本房地

产税具有可接受性。第二，资本金融财产税的课征依赖对股票等金融财产的准确估价，而资本房地产已

经形成了成熟的估价方式。第三，从金融财产高流动性和全球资本竞争的角度来讲，课征资本金融财产

税需要全球的协调，但是资本房地产作为低流动性的财产，即一国或区域具有课征资本性房地产税的独

立性。因此，我国可以先行课征资本性房地产税。同时，资本性金融财产也是导致个人财产分布不公的

重要因素，因此课征资本性金融财产税也是必要的，但需要依赖一系列课征技术的改进和理念的转变。

具体而言，一方面，基于课税需要筹集财政收入以外的正当性考量，现代财产税需要从一般财产税向特

别财产税的理念转变，即分配公平可以构成特别财产税的正当性依据，而课征资本性金融财产税可以实

现个人财产分配公平。另一方面，在总结资本性房地产税课征的经验基础上，后期可以考虑课征资本性

金融财产税。此外，课征金融财产税要处理好分配公平和金融发展的关系，由于资本性金融财产具有纯

粹的投资性，所以对资本性金融财产课税需要进行特别的对待。具体而言，可以从税率方面对资本性金

融财产设置相对较资本性房地产税偏低的税率水平。

在当前中国居民税收意识整体偏低的情况下，建议分阶段推进房地产税的改革。具体而言，建议中

国的房地产税改革分三个阶段进行。在房地产税改革的第一阶段，可以考虑先“只对符合条件的豪宅、

别墅、经营性用房进行征税”。在房地产税改革的第二阶段，可以在第一阶段的基础上，将征税范围扩

展到家庭的第二套住房。在房地产税改革的第三阶段，可以在第二阶段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征税范围，

从而全面开征房地产税。[20] 税法目的和功能即为在全体纳税人间公平分配税收负担。基于分配公平的

考量，可对分布不公平的财产进行政策性的特别课税，即形成特别资本财产税。现代财产税应当从一般

财产税转向特别财产税，即以分配公平等特殊性目的为课征宗旨，不仅应选择对财富分配不公具有重大

关联的财产作为财产税的税收客体，而且以“应有收益”作为财产税的课税限制。就我国现实而言，可

选择资本性的房地产和金融财产进行课税。基于我国房地产占家庭财产较大的比例，可对生活性房地产

以外的投资性房地产进行课税。另外，由于金融性资产在中高收入阶层所占比例较高，可以选择一个较

高的金融性资产免征额，对高收入阶层的金融性资产进行课税。但就现阶段而言，课征房地产税更具有

现实性，可通过我国税收结构性调整的契机，进一步缩小增值税等间接税的规模，为房地产税提供课征

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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